
Villa House 住宿须知
以下为Villa House的住宿须知，请知悉并遵守。

- 以         下 -
※ 因宿舍火灾或紧急事态需要躲避后，集结场所是学校正门7016公交车站。
※ 进入宿舍的学生必须阅读学生宿舍网站上的奖罚分标准详情，并通过学生宿舍网站或短信查看宿舍公布的通知. 
― 因不熟知（确认)而产生扣分是视为学生的责任。

1. 保持清洁
Ÿ 不得在公用空间保管行李箱和箱子以外的其他用品，必须保持生活馆室内及公用空间的清洁。
Ÿ 必须将室内鞋和浴室鞋分开使用。
Ÿ 出门领取快递或室外吸烟等出入宿舍时，禁止穿室内鞋和浴室鞋。
Ÿ 行政室提供的垃圾桶请套上个人塑料袋干净使用。
⑴ 公用厨房
Ÿ 生活馆内做饭只允许在共用厨房内进行，使用厨房后，必须清洁并整理。
Ÿ 个人的厨房用品必须放在对应房号的收纳框中保管。
Ÿ 不得在冰箱中长期保存残羹剩饭及过期食品。

⑵ 公用卫生间
Ÿ 使用厕所后，必须清洁并整理。
Ÿ 不得向便池里投倒食物垃圾、湿纸巾等，防止堵塞。

2. 房间内清洁
Ÿ 定期进行清扫检查，不能保持干净的房间将被扣分(3分)。
（清扫区域: 个人空间、卫生间、厨房、客厅、洗衣房、阳台）
Ÿ 建议在公用餐桌上就餐。
Ÿ 如在房间内无法避免进食，不得在就餐后将盘子和食物留在无人看管的地方。

3. 禁止非宿舍生留宿
Ÿ 如在生活馆内向非宿舍生提供住宿，将按照规定强制退宿。
Ÿ 禁止进入异性的房间，个人事务须在外部进行。

4. 生活馆内禁止吸烟及饮酒
Ÿ 如在生活馆内饮酒或吸烟，将按照规定强制退宿。
Ÿ 生活馆建筑物外允许吸烟。但是，烟头必须仍在指定地点。

5. 禁止擅自更改房间
Ÿ 分配的房间不能随意变更，擅自变更房间时将被扣分(5分)。

6. 常备药品
Ÿ A-E栋可在行政室，G栋在助教房间可领取常备的药品。

7. 新冠肺炎及其他紧急情况 
Ÿ 出现发热等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症状，或与确诊者密切接触时，应立即联系行政室。
Ÿ 发生急救患者及严重受伤需要帮助时，请联系行政室。

8. 关于宿舍费退费
Ÿ 宿舍费在入开始前取消时，全额退款。
Ÿ 中途退宿时，将相当于使用天数的金额和生活管理费的10%作为违约金扣除后退款。但，剩余天数不足30天时，不退还余额。

9. 退宿
Ÿ 退宿前，必须向生活馆行政室申报退宿，并确认清扫状态及室内设施是否破损。
Ÿ 中途退宿时，必须在7天前向行政室申请退宿。
Ÿ 擅自退宿及清扫不良的宿舍生不允许再入住。

10. 常用品及设施损坏的赔偿责任
Ÿ 宿舍内部的各种备品及设施遭到损坏、污染时，本人应赔偿实物及实物价值。

11. 冬季地暖使用须知
Ÿ 冬季室内建议温度为23°C，外出时（仅限可调节温度的房间），请将温度降低到"20°C"或设定为"外出"。

12 其他
Ÿ 鞋柜只能使用贴有本人房号的位置。
Ÿ 门锁密码每学期变更。不得将本人的房间密码告知他人或任意变更。
Ÿ 如果自来水或电灯等出现异常，请向行政室报告。

13 咨询：生活馆行政室 : 02-396-0852


